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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1 年度药品监管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和《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切实增强资金使用单

位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政策

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1〕6号）文

件精神和要求，我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集中时间和

力量，精心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进行自评。现将我局 2021

年中央和省级药品监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自评情况报告如

下：

一、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领导重视。认真组织学习文件精神，成立由局长任

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各所、股室负责人任成员的项

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措施，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的职

责，从组织上保证了自评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严密组织。为确保自评工作的有效开展，结合工作

实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工作制度，结合本职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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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自评工作和日常工作“两不误”。

三是突出重点。在自评工作中重点突出 2021 年中央和省

级药品监管项目经费的使用和产生的效益。

四是专款专用。按照支付资金具体项目安排，给合我局

实际，在上级确定的范围内，以药品综合监管为主要内容开

展自评工作。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1年上级安排我局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21.7万元，

其中按照《绵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绵财行〔2021〕21号）文件下达药品

综合监管 15.7 万元，按照《绵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
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绵财行〔2021〕37号）

文件下达药品综合监管 6万元。以上资金均符合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用于药械化综合监管、药械化不良反应、药

物滥用。通过项目的实施，不断完善和加强“两品一械”安全

抽样检验工作；加强“两品一械”企业监管力度；提高监管人

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监管能力；加大“两品一械"科
普宣传力度，提高公众识别防范风险的意识；不断降低假冒

伪劣药品制售行为；不断提升公众对药品生产监管满意度。

项目预期完成时间2021年 12月 31日前，实际完成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该项目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目标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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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局共收到药品监管补助资

金 21.7 万元，均为中央财政资金，其中绵财行〔2021〕21

号文件下达药品综合监管 15.7 万元，绵财行〔2021〕37 号

文件下达药品综合监管 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到位及

时。

2．预算执行。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我局按照《绵阳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2021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绵财行〔2021

〕21号）和 《绵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药品监管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绵财行〔2021〕37号）文件有关规

定已实现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支出21.7万元。其中：办公

费11985.14元、差旅费 32692元、印刷费21488元、委托业

务费150834.86元。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

符。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对下达我局的药品综合监管专项经费，我局严格执行财

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始终坚持按财

政下达的专项经费指定的用途，不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

用，严格做到了专款专用，合理分配。同时，为规范专项资

金的管理及使用，我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照

要求加强管理，保证资金拨付程序，费用开支范围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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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账手续合规，充分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了专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结合我局职能职责，根据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我

局着力开展对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领域日常监督管理、

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违法案件从严查办等工作。凡是需要采

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规定进行采购，采购

完成后在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及备案系统中公示，在政府采购

信息统计系统中上报公示。项目由相关业务股具体制定实施

方案,执行由药化股和执法股及各基层管理所共同配合协调

完成。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15.7万元（绵财行〔2021〕
21号）

药品综合监管 15.7万元，其中用于药械化综合监管 8万
元、药械化不良反应 4.1 万、江油市人民医院药械化不良反

应 1万元、江油市第二人医院药械化不良反应 1万元、江油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药物滥用 1.6万元。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完成我市药品抽验2批次、化妆

品抽验2批次，监管我市药品企业200家、化妆品企业300家、

医疗器械企业100家，组织我市药品监管人员人均培训学时8

学时。



- 5 -

（2）质量指标。

药品抽检完成率100%，化妆品抽验完成率100%，医疗器

械抽验完成率100%，不合格产品处置率100%，药品不良反应

每百万人口报告数≥500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报

告数≥50份，医疗器械不良应每百万人口报告数≥120份，

培训人员覆盖率100%。

（3）时效指标。

预期项目完成时间2021年12月31日前，实际任务完成时

间2021年12月31日，资金预算执行率100%，实际执行率100%。

（4）成本指标。

培训成本200元/人，药品抽验平均标准2000元/批，化

妆品抽验平均标准2000元/批。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不断提高“两品一械”总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两品

一械”安全科普知识宣传覆盖面，不断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

识，不断降低假冒伪劣产品制售行为。

（2）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断提高药品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化妆品监管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器械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和装备配置水

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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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药品监管满意度为 95%。

（二）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6万元（绵财行〔2021〕
37号）

药品综合监管 6万元，用于药械化综合监管业务使用。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监管我市药品企业135家、化妆

品企业522家、医疗器械企业5家，组织我市药品监管人员人

均培训学时8学时。

（2）质量指标。

药品抽检完成率100%，化妆品抽验完成率100%，医疗器

械抽验完成率100%，不合格产品处置率100%，药品不良反应

每百万人口报告数≥500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报

告数≥50份，医疗器械不良应每百万人口报告数≥120份，

培训人员覆盖率100%。

（3）时效指标。

预期项目完成时间2021年12月31日前，实际任务完成时

间2021年12月31日，资金预算执行率100%，实际执行率100%。

（4）成本指标。

培训成本200元/人。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不断提高“两品一械”总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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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械”安全科普知识宣传覆盖面，不断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

识，不断降低假冒伪劣产品制售行为。

（2）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断提高药品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化妆品监管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器械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和装备配置水

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公众对药品监管满意度为 95%。

五、绩效评价结论

2021 年我局的项目管理健全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

象，经自评，由我局负责的 2021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到位，对我市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行业有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作用，

综合评价为 100 分，考评登记为“优”。

六、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目前我市药品安全监管执法装备与监管手段面对日益复

杂的监管形势仍需进一步加强。

2.监管队伍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仍存在提高空间，

需要加强全员的培训教育学习。

3.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范围广、任务重、

压力大，监管力量及监管经费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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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建议。

建议加大对药品监管专项经费的投入，如“两械一品”

安全专项整治经费、“两械一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资金、

执法设备购置费等，保障全市人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使用安全。同时，加强单位内部审计，准确反映项目支出情

况，防止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

附件：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

自评表

江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18 日


